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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产品标准修改通知单
我单位产品标准(名称): 二氧化碳分析仪   编号为：Q/XXABC001-2009 ，已于XXXX年XX月XX日在  北京市XX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，备案号为：XXN0022-2009 ，现需要作如下修改：

	修改内容：
1、……
………
2、……
…………
  经讨论研究，标准修改后其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，一致同意标准的上述修改内容。建议上报企业法定代表人XXXX审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标准审定组长签字：刘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
	企业法人代表审批意见：
本标准修改后其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，同意修改。

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：张三
（企业盖章）

XXXX年XX月XX日

	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意见：
经办人签字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政府标准化主管部门备案：
经办人签字：

（盖备案专用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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